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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分別說明下列行為之效力： (25分) 

 (一)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授與代理權予他人。 

 (二)本人授與代理權予限制行為能力人。 

 (三)本人授與代理權予無行為能力人。 

《重點提示》 

本題在測驗考生有關「代理權授與」之性質，及代理人之能力。 

《擬答》 

(一)按意定代理權因本人的授與代理權而發生，授權行為係意定代理權發生的唯一原因。是授予代理權係

以發生代理權為目的之法律行為，其行為性質，通說則採「單獨行為」說，認為代理權的授與係本人

的單獨行為，與契約行為有別。是以，限制行為能力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授與代理權予他人時，因

該行為為一「單獨行為」，依民法第七八條規定，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所為之單

獨行為，無效。 

(二)代理人並非享有權利、負擔義務的主體，故在行為能力方面，依民法第一Ｏ四條規定，代理人所為或

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，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。依此規定，代理人僅須有限制行為能力即

可。蓋代理人之制度在謀本人法律行為的方便，使代理行為的效果直接歸屬本人，本人以限制行為能

力人為代理人，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權利義務並無影響，故不必要求代理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。是

以，本題本人授與代理權予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行即屬有效。惟限制行為能力與本人間之法律關係，則

應分別觀察，如僅單獨授與代理權，因代理人受領代理，並不負擔任何義務，自不必有法定代理人之

允許；如代理人與本人訂立委任契約等基本法律關係，則因代理人同為契約的相對人，負有義務，仍

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為是。 

(三)又代理人係代為意思表示或代受意思表示，必需有意思能力，故禁治產人或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，不

得為代理人。故如授與代理權予無行為能力人者，其授與行為為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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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何謂「債之保全」？債之保全方法有幾？試說明之。(25分) 

《擬答》 

債之保全，亦稱責任財產之保全，乃債權人為確保其債權之獲償，而防止債務人財產減少之一種手段。蓋

債務人之一般財產，本為債權之一般擔保，故可謂之責任財產。責任財產之增減，與債權人之利害，息息

相關，因而責任財產如發生不當的減少，而影響於債權之清償時，法律上不能不賦予債權人以防止其減少

之權利，俾直接維持債務人之財產狀況，間接確保自己債權之獲償，此即債權之保全。又其保全方法有二

： 

(一)代位權：乃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，得以自己名義，行使債務人權利之權利。此即民法第二四二條規定

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

身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撤銷權：乃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所為有害債權之行為，得聲請撤銷之權利。此權利之行使，須聲請法院

為之，亦稱「廢罷訴權」。依民法第二四四條規定，其所得撤銷之情形，可分為： 

1.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 

2.債務人為有償行為時：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，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，以受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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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。惟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，或僅有害於

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，不適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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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動產物權移轉的方式有「簡易交付」、「占有改定」及「指示交付」，請舉例說明之。(25分) 
《擬答》 

動產物權以「交付」為公示方法。交付之方法以現實交付為原則，觀念交付為例外。又所謂觀念交付，乃

並非真正交付，而係占有觀念之移轉，僅為交易上便利計，而採取的變通方法，依民法第七六一條規定，

其情形有三： 

(一)簡易交付：受讓人於受讓之前，已占有動產者，於讓與合意時，即發生物權讓與之效力。舉例說明之

：甲將其所有之花瓶寄託於乙，乙把玩日久，甚為喜愛，乃央求甲割愛，則甲乙間讓與合意時，即發

生物權讓與之效力，毋庸輾轉交付。 

(二)占有改定：讓與人於讓與動產物權後，仍繼續占有其動產者，讓與人與受讓人得訂定契約，使受讓人

取得間接占有之法律關係，以代交付。舉例說明之，甲將其所有之書賣予乙，惟甲尚需留書閱讀，得

另與乙訂立借貸或租賃契約，乙取得間接占有，以代現實交付。 

(三)指示交付：讓與動產物權，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，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，讓與於

受讓人，以代交付。又稱「返還請求權之讓與」。舉例說明之，甲將其出租於丙之馬讓與乙，於租其

未滿前，甲得以其對丙之返還租賃物請求權讓與乙，以代交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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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夫與乙妻婚後生下A子，實際上A子是乙與丙男通姦所生。請問：對於A子非甲之子，何人得提起
否認子女之訴？(25分) 

《重點提示》 

本題在測驗考生有關提起訴否認子女之訴之最新見解—93.12.30之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七號。 
《擬答》 

一、依民法第一Ｏ六三條規定，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。前項推

定，如夫妻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。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。

是本題中，甲夫與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產下A子，該A子自推定為甲乙之婚生子女。惟A子卻為乙妻

與丙男所生，依前揭法文規定，甲或乙得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否認子女之訴訟。 

二、惟於93.12.30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：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，確定其真實父子身

份關係，攸關子女之人格權，應受憲法保障。民法第一Ｏ六三條規定，係兼顧身份安定及子女利益而

設，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，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，且未顧及子

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，是上開規定使子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，而不

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，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。是大法官此號解釋似有放

寬子女亦得提起否認之訴之權利。 

三、至於，親生父得否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，該大法官會議解釋復謂，不許親生父對

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，係為避免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、家庭之和諧及影響

子女受教養之權益，與憲法尚無抵觸，併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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